
1 
 

112 年度第四季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製作日期：112 年 11 月 6 日 

一、委員組成                                                                  

召集人：李委員晉安 

委員人：李委員郁慧、吳委員曉萍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本小組 112 年度之視察計畫，每季規劃不同視察主題。第一季之視察主題為疥瘡及皮膚病防治，第二季為

收容人夏季生活處遇，第三季為毒品犯復歸轉銜處遇模式，第四季為機關收容環境及設施。本報告為 112

年度第四季為機關收容環境及設施。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1. 本小組於 112 年 11 月 3日於新竹看守所召開本年度之第四季視察會議。於該次會議，由該所總務科提 

供書面資料說明「機關收容環境及設施」，內容包含為相比其他矯正機關，本所腹地較為狹小，然麻雀

雖小、五臟俱全，收容環境與重要設施均有規劃建置，以保障收容人處遇權益，並使矯正業務順利推

動。以下將就該所收容人舍房區域及重要設施之設置及近期之改善作為等事項，進行說明。 

2. 因應本季之視察重點，於同日訪談總務科長、戒護科長及衛生科長以了解目前執行狀況，均符合該處遇

計畫內訂定之流程。 

3. 本季未有收容人投遞本小組意見箱。 

4. 訂定 113 年度外部視察計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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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壹、 依據「法務部矯正署新竹

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112

年度視察計畫」。 

貳、本季視察主題為：「機關

收容環境及設施模式」。 

 

壹、 視察重點及說明: 
該所於民國 42 年 7 月 1 日成立，用地取得由臺灣新竹少年監獄(現為

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提供一獨立區域，緊鄰新竹監獄。當時機關全

銜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看守所」，60 年 7 月 1 日奉令附設新竹少年

觀護所，民國 69年 7月 1日，基於審檢分隸，更名為「臺灣新竹看守

所」。87年 5月 22 日附設觀察勒戒處所，收容受觀察勒戒人。民國 100

年 1月 1日，配合法務部矯正署成立機關改隸，爰修正機關全銜為「法

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與「法務部矯正署新竹少年觀護所」，二者為

合署辦公機關，現址面積共為 1884.6 坪(6224 平方公尺)。 

機關收容環境與設施係矯正業務推動之根基，良好健全之環境設施，有

助於戒護安全、教化輔導、作業技訓及醫療照護等業務推動上事半功

倍。爰此，該所將持續滾動檢視機關各項收容環境與設施之使用狀況，

並針對需改善及不符現今使用需求者，按其重要性逐一改善，以打造更

優質之收容環境，貫徹人道處遇精神。 

貳、 機關列席人員回覆(機關處理情形)： 

壹、: 李委員晉安: 

資料裡面我看了就是，重 

點是環境，還有一個是設

施，環境的部分我個人的 

感覺啊，覺得應該看守所 

可以開放可以參觀，好乾 

淨，有沒有這感覺?我覺得 

很乾淨之外,你們有沒有別 

的意見? 

貳、李委員郁慧: 

我自己看的這些資料,請問 

女性收容人她們，生活日用

品，像衛生棉是如何處理？

若遇貧困的女性收容人又將

如何處理？ 

參、李委員郁慧: 

因為少年不從事作業，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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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本所列席代表說明後，各委員均能瞭解現行機關作法，無特

殊意見。 

(二) 賡續依相關規定落實辦理機關收容環境及設施等業務 ，並持續

滾動式檢討精進。 

想他們受教權要怎麼去處理

課程安排？目前有規劃上課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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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持續辦理、繼續追蹤等，此部分內容由機關提供，由外部視察

小組視需要放入)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12 

 

 

 

1 一、外部視察小組會前參閱相關資 

  料提出具體建議，修正 112 年 

  度第一季外部視察會議針對本 

  所自我健康照護管理護照手冊 

  數值修正，文獻出處：衛生福 

  利部國民健康署。第四頁、糖 

  尿病衛教、「容易罹患糖尿病 

  族群」一節、第 5點建議修改 

  如下：以下五項組成因子，符 

  合三項(含)以上即可判定為代 

  謝症候群 。 

1. 腹部肥胖:男性的腰圍≧90cm(35

吋 )、女性腰圍≧8 0 c m ( 3 1 吋 )。 

2. 血壓偏高:收縮壓≧130mmHg 或舒張

壓 ≧ 8 5 m m H g 。 

3. 空腹血糖偏高：空腹血糖值≧

1 0 0 m g / d L 。 

112 年度第一季外部視察會議， 

  由本所衛生科提請修正具體書面 

  資料，供外部視察小組委員參閱 

  完成。 

 

 

 

 

 

 

 

 

 

 

 

 

 

 

 

 

 

         解除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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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1 二、外部視察小組會前參閱相關資 

  料提出具體建議，修正 112 年 

  度第一季外部視察會議針對本 

  所自我健康照護管理護照手冊 

  數值修正，文獻出處：衛生福 

  利部國民健康署。第四頁、糖 

  尿病衛教、「容易罹患糖尿病 

  族群」一節、第 5點建議修改 

  如下：以下五項組成因子，符 

  合三項(含)以上即可判定為代 

  謝症候群 。 

1. 腹部肥胖:男性的腰圍≧90cm(35

吋 )、女性腰圍≧8 0 c m ( 3 1 吋 )。 

2. 血壓偏高:收縮壓≧130mmHg 或舒張

壓 ≧ 8 5 m m H g 。 

3. 空腹血糖偏高：空腹血糖值≧

1 0 0 m g / d L 。 

112 年度第一季外部視察會議， 

  由本所衛生科提請修正具體書面 

  資料，供外部視察小組委員參閱 

  完成。 

 

         解除追蹤。 

五、附件(如會議紀錄、詢問紀錄、函件等等…) 

一、 檢附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 112 年度視察計畫(111 年 12 月 28 日訂定)。(附件一) 

二、 檢附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 112 年度第四季會議紀錄 1份。(附件二) 

三、 檢附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 112 年度第四季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 1份。(附件三) 

四、 檢附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 113 年度視察計畫(112 年 11 月 3日訂定)。(附件四) 

 


